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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一大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及与其签订

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 第一大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项 

（一）背景及转让情况 

2019 年 8月 14 日，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锐

风电”或“公司”）收到大连重工•起重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工起重”）

发来的《关于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进展的通知》称，重工起重与北京中顺宜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顺宜鑫”或“意向受让方”）签署《华锐风电股权转让暨引进

战略投资机构之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框架协议》”），同时基于前述《框架协

议》双方又签署了《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股权转让协议》”）。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重工起重以 1.1 元/股的价格

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302,133,060股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5.01%）转让给中顺宜

鑫，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32,346,366元。公司已将相关情况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进行了公告。 

（二）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

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收到重工起重发来的《关于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

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进展的通知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称：“根据我公司与意向受让方签署的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意

向受让方已向我公司支付 30%股份转让预付款，股份转让相关文件已报送大连市

国资委。截止目前，按照大连市国资委审批要求，我公司已提交相关补充文件。” 

（三）相关不确定性及风险 



《框架协议》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是否生效及股权转让具体价格尚需大连市国

资委批准确认，存在不确定性。 

二、 公司向第一大股东转让子公司股权事项 

（一）背景及转让情况 

2019 年 8 月 9 日，公司与重工起重签订了《华锐风电科技（江苏）临港有

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约定：公司将全资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（江苏）临港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临港公司”）100%股权以 3.06亿元转让给重工起重。公

司已将相关情况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进行了公告。 

（二）进展情况 

重工起重在上述《通知》中提及：“关于我公司收购贵公司标的交易额为 3.06

亿元的江苏临港公司股权一事，正在按照协议约定有序推进分阶段付款事宜。目

前，已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8120万元。” 

 若上述交易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，则预计增加公司本期投资收益

1.27亿元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，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

请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11月 12日 


